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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9年5月31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9年5月14日以电话或电邮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参会董事5人，实到参会董事5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后，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聘任常务副总裁的议案》

经总裁张文风先生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同意聘任刘福民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

裁，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任命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总裁张文风先生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同意聘任宋孝刚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任命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聘任副总裁的议案》

经总裁张文风先生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同意聘任郭梅艳女士、赵琳迪女士为公

司副总裁，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任命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高

管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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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高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3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以5票同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聘任常务副总裁的议案》、《关于公司聘任董事会秘书的

议案》、《关于公司聘任副总裁的议案》。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因公司战略管理需要，经总裁张文风先生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同意新聘任刘

福民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裁、聘任宋孝刚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郭梅艳女士及赵琳迪女士为公司副总

裁（简历后附），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任命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止。 本次调整不会影响公司正常运

作及日常经营管理。

特此公告。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日

附：简历

刘福民，男，汉族，1963�年 1�月出生，大专文化。 曾任湖北多佳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总裁。 现任本公

司董事。

宋孝刚，男，汉族，1956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文化，会计师。 曾任解放军某部战士、排长、副连长、会

计，深圳发展银行罗湖分理处主任，1988年至2012年4月任深圳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公司财务部副部长、

部长，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本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郭梅艳，女，汉族，1976年7月出生，大学专科学历。 中级会计师职称。 曾任深圳雅兰家具有限公司财务部

主管，现任深圳市东方金钰珠宝实业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赵琳迪，女，汉族，1989年9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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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3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罗湖区贝丽北路水贝工业区2栋东方金钰大楼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69,618,28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601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赵宁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

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其他高管列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9,480,284 99.9793 138,000 0.0207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9,602,084 99.9975 16,200 0.0025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9,602,084 99.9975 16,200 0.0025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9,589,884 99.9957 28,400 0.0043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9,480,284 99.9793 138,000 0.0207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9,602,084 99.9975 16,200 0.0025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18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845,300 85.9656 138,000 14.0344 0 0.0000

2 公司2018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967,100 98.3524 16,200 1.6476 0 0.0000

3 公司2018年财务决算报告 967,100 98.3524 16,200 1.6476 0 0.0000

4 公司2018年利润分配预案 954,900 97.1117 28,400 2.8883 0 0.0000

5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

要

845,300 85.9656 138,000 14.0344 0 0.0000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967,100 98.3524 16,200 1.6476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依据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均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有表决权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武汉）事务所

律师：夏少林、胡云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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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3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长宁区新华路160号番禺路口上海影城5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0,680,88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1.59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周传有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5人，董事刘玉文、张文浩、赵宏阳、周思未、万建华、冯仑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张路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杨夏出席会议；公司总裁林涛、执行总裁吴竹平、副总裁朱凯泳、副总裁宋培林、总会计师吉超均

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2,050,749 65.8014 6,784,669 3.3808 61,845,463 30.8178

2、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8,484,818 69.0075 350,600 0.1747 61,845,463 30.8178

3、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2,050,749 65.8014 6,784,669 3.3808 61,845,463 30.8178

4、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330,281 99.8253 350,600 0.1747 0 0.0000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18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66,

767,558.21元，母公司报表净利润为-250,746,098.31元。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母公司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及当期净利润均为负数，按规定，公司2018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2018年度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5、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330,281 99.8253 350,600 0.1747 0 0.0000

6、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330,281 99.8253 350,600 0.1747 0 0.0000

7、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330,281 99.8253 350,600 0.1747 0 0.0000

8、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关于使用自有流动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330,281 99.8253 350,600 0.1747 0 0.0000

9、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330,281 99.8253 350,600 0.1747 0 0.0000

10、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关于授权公司经营层处置部分交大昂立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330,281 99.8253 350,600 0.1747 0 0.0000

11、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关于公司间接控股公司与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签署〈合作协议书〉之〈合作备忘

录〉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8,484,818 99.7475 350,600 0.2525 0 0.0000

12、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330,281 99.8253 350,600 0.1747 0 0.0000

13、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330,281 99.8253 350,600 0.1747 0 0.0000

14、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330,281 99.8253 350,600 0.1747 0 0.0000

15、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330,281 99.8253 350,600 0.1747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审议《公司2018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6,706,797 95.0322 350,600 4.9678 0 0.0000

5

审议《公司关于2018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6,706,797 95.0322 350,600 4.9678 0 0.0000

6

审议《公司关于续聘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6,706,797 95.0322 350,600 4.9678 0 0.0000

9

审议《公司关于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

6,706,797 95.0322 350,600 4.9678 0 0.0000

11

审议《公司关于公司间

接控股公司与上海交通

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签署

〈合作协议书〉之〈合

作备忘录〉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6,706,797 95.0322 350,600 4.9678 0 0.0000

12

审议 《公司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 部分条款

的议案》

6,706,797 95.0322 350,600 4.9678 0 0.0000

13

审议 《公司关于修订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部分条款的议案》

6,706,797 95.0322 350,600 4.9678 0 0.0000

14

审议 《公司关于修订

〈董事会议事规则〉部

分条款的议案》

6,706,797 95.0322 350,600 4.9678 0 0.0000

15

审议 《公司关于修订

〈监事会议事规则〉部

分条款的议案》

6,706,797 95.0322 350,600 4.967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第四项、第十二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在议案表决中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在议案表决中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 第十一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股东上海交大产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交大企业管理中心均回避

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方祥勇、曹江玮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日

证券简称：中兴商业 证券代码：

000715

公告编号：

ZXSY2019-30

中兴

－

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公司股份之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公告为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集团” ）要约收购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中兴商业” ）股份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2. 本次要约收购有效期为2019年5月24日至2019年6月24日。 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三个交易日内，即

2019年6月20日、2019年6月21日和2019年6月24日，预受股东可撤回当日申报的预受要约，但不得撤回已被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 ）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

公司于2019年5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

书》，方大集团自2019年5月24日起要约收购公司股票数量27,900,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0%，要约价格

为10.75元/股。 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公司的上市地位为目的。 本次要约收购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要约收购的基本情况

1.收购人名称：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2.公司名称：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4.股票简称：中兴商业

5.股票代码：000715

6.要约收购期限：2019年5月24日至2019年6月24日

7.本次要约收购为向除方大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方威先生以外的中兴商业股东发出的部分要约，要约收

购股份数量为27,900,600股，占中兴商业总股本的10.00%，要约价格为10.75元/股。 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种类 股票代码 要约价格（元/股） 要约收购数量（股） 占已发行股份的比例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000715 10.75 27,900,600 10.00%

若上市公司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至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要约价格及要约收购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要约收购期届满后，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不高于本次预定收购股份数27,900,600股，则收购人按照收

购要约约定的条件收购预受要约股份。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27,900,600股，则收购人按照同等比例收

购预受要约的股份，计算公式如下：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股东处购买的股份数量＝该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数×（27,900,600股÷要约期

间所有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总数）。

收购人从每名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不足一股的余股将

按照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权益分派中零碎股的处理办法处理。

二、本次要约收购的目的

本次要约收购是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认同而筹划的，目的为：

增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通过进一步优化法人治理与管理效率，促进上市公司稳定发展，增强上市公司的

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提升对社会公众股东的投资回报。 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中兴商业的上市地位为目

的。

三、要约收购的有效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32个自然日，即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公告日之次一交易日起32个自然日，具体为

2019年5月24日至2019年6月24日。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三个交易日内，即2019年6月20日、2019年6月21日

和2019年6月24日，预受股东可撤回当日申报的预受要约，但不得撤回已被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临时保管的

预受要约。

在本次要约收购的有效期限内，投资者可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上查询截

至前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以及撤回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

四、股东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1.收购编码：990062

2.申报价格：10.75元/股

3.申报数量限制

股东申报预受要约股份数量的上限为其股东账户中持有的不存

在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情形的股票数量，超过部分无效。 被质押、司法冻结或存在其他权利限

制情形的部分不得申报预受要约。

4.申请预受要约

中兴商业股东申请预受要约的，应当在收购要约有效期内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其股份托管的

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预受要约事宜， 证券公司营业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

理有关申报手续。申报指令的内容应当包括：证券代码、会员席位号、证券账户号码、合同序号、预受数量、收购

编码。 要约期间（包括股票停牌期间），中兴商业股东可办理有关预受要约的申报手续。 预受要约申报当日可

以撤销。

5.预受要约股票的卖出

已申报预受要约的股票当日可以申报卖出，卖出申报未成交部分仍计入预受要约申报。 股东在申报预受

要约同一日对同一笔股份所进行的非交易委托申报，其处理的先后顺序为：质押、预受要约、转托管。

6.预受要约的确认

预受要约申报经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 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确认的预受要约

股份进行临时保管。 经确认的预受要约股票不得进行转托管或质押。

7.预受要约的变更

收购要约有效期间内，如收购要约发生变更，原预受申报不再

有效，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自动解除相应股份的临时保管；中兴商业股东如接受变更后的收购要约，需重

新申报。

8.竞争要约

出现竞争要约时，预受要约股东就初始要约预受的股份进行再次预受之前应当撤回原预受要约。

9.司法冻结

要约收购期间预受要约的股份被司法冻结的， 证券公司应当在协助执行股份冻结前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申报。

10.预受要约情况公告

收购要约有效期内的每个交易日开市前， 收购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上一交易日的预受要

约以及撤回预受的有关情况。

11.余股处理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不足一股的余股将按照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权益分派中零

碎股的处理办法处理。

12.要约收购资金划转

要约收购期满后的三个交易日内， 收购人将含相关税费的收购资金足额存入其委托的证券公司在中登

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结算备付金账户，然后通知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将该款项由其委托的证券公司的结算备

付金账户划入收购证券资金结算账户。

13.要约收购股份划转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收购人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股

份转让确认手续，并提供相关材料。 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完成对预受股份的转让确认手续，收购人将凭深

圳证券交易所出具股份转让确认书到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预受要约股份的过户手续。

14.收购结果公告

收购人将在股份过户手续完成当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上市公司收购情况的书面报告， 并于次日就

收购情况作出公告。

五、受要约人撤回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1.撤回预受要约

预受要约的中兴商业股东申请撤回预受要约的，应当在收购要约有效期的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

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撤回预受要约事宜， 证券公司营业部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有关申报手续。 申报指令的内容应当包括：证券代码、会员席位号、证券账户号码、合

同序号、撤回数量、收购编码。

2.撤回预受要约情况公告

在要约收购期限内的每个交易日开市前， 收购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上一交易日的撤回预

受要约的有关情况。

3.撤回预受要约的确认

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经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 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撤回预受要

约的股份解除临时保管。

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三个交易日前，预受股东可以委托证券公司办理撤回预受要约的手续，中登公司深

圳分公司根据预受要约股东的撤回申请解除对预受要约股票的临时保管。 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三个交易

日内，预受股东可撤回当日申报的预受要约，但不得撤回已被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

4.出现竞争要约时，预受要约股东就初始要约预受的股份进行再次预受之前应当撤回原预受要约。

5.要约收购期间预受要约的股份被质押、司法冻结或设定其他权利限制情形的，证券公司应当在协助执

行股份被设定其他权利前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申报。

六、预受要约的情况

截至2019年5月30日，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合计388,100股。

七、本次要约收购的详细信息

投资者如欲了解本次要约收购的详细信息， 请查阅公司于2019年5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6月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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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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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人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恒阳香港

发展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恒阳香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恒阳香港” ）拟向TAI� WO�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LIMITED（以下简称“TAI� WO” ）

借款100万美元，借款期限6个月，用于乌拉圭工厂业务发展需要。 关联人王磊先生、潘旭先生共同为上述融资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关联关系说明：

担保人王磊先生为本公司董事长、潘旭先生为本公司副总裁，关联人王磊先生、潘旭先生符合《股票上市

规则》第10.1.5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因此，王磊先生、潘旭先生为恒阳香港融资提供担保构成了

公司的关联交易。

2．履行的审议程序：

上述事项已经本公司2019年5月30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2019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王

磊先生在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担保暨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也不

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王磊先生

住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涟景园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王磊先生为本公司董事长，王磊先生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5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目前，王磊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潘旭先生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东长治路810弄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潘旭先生为本公司副总裁，潘旭先生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5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目前，潘旭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借款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恒阳香港发展有限公司

FORESUN� (HK)� DEVELOPMENT� CO.,LIMITED

成立时间：2016年6月29日

注册地点：RM� 503，5/F� WAYSON� COMM� BLDG� 28� CONNAUGHT� RD� WEST� SHEUNG� WAN�

HK

法定代表人：陈阳友

注册资本：49,156,339.64美元

业务性质：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与咨询、进出口贸易。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

股权结构：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甲方（出借人）：TAI� WO�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LIMITED

乙方（借款人）：恒阳香港发展有限公司

丙方（保证人）：王磊

丁方（保证人）：潘旭

甲、乙、丙、丁四方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向乙方提供借款，丙、丁为该笔借款向出借人甲方提供连带保证责

任担保等事宜达成一致。

1、借款金额、期限、利率及还本付息方式

1）借款本金：美元壹佰万元整（$� 1,000,000.00）。最终金额以实际支付为准，甲方可根据乙方用途及需

求分笔提供借款。

2）借款期限：6个月。 借款期限自甲方提供的借款到达乙方指定银行账户之日起算。

3）借款利率：9.5%/年。 若乙方还款出现逾期，则甲方有权自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按60%的年利率收取利

息。

4）利息的计算：本合同项下借款利息按以下公式计算：借款金额×借款利率×实际借款期限（注：甲方

提供借款当日和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收到乙方偿还的借款当日均计入实际借款期限）。

5）还本付息方式：到期一次性还本，利随本清。

6）借款用途：乙方支付乌拉圭工厂业务发展需要。

2、担保

丙方、丁方承诺为乙方本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包括因乙方逾期而上浮的利息）以及甲方因实现债

权产生的合理费用向甲方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除丙、丁为本合同项下借款提供保证担保以外，乙方应当另行提供甲方认可的担保措施，具体担保措施由

甲乙双方在本合同签订后再作商定。

如乙方未能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45个工作日内提供甲方认可的担保措施并签订担保合同， 则甲方有权

宣布借款提前到期，乙方应当立即偿还全部借款本息，丙方、丁方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担保不涉及担保费用，属于关联方为上市公司提供担保的普遍做法，遵守了自愿原则。

六、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乌拉圭子公司有两笔贷款即将到期，并已确定无法续贷，需要归还上述借款，因此

需要本次借款偿还即将到期贷款。 关联人王磊先生、副总裁潘旭先生共同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恒阳香港融

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未收取任何费用，体现了其对公司业务的支持，没有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有利

于公司日常业务正常开展，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王磊先生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189,820元。 当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潘旭先生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109,503万元。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审阅了上述交易的有关资料，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上述关联交

易发表如下意见：

1．有关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2．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表决。 关联人免费为本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未损害公司及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制度的规定。

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九、其他说明

根据拟签署的《借款合同》，由于除王磊先生、潘旭先生为上述借款提供保证担保以外，TAI� WO要求恒

阳香港应当另行提供TAI� WO认可的担保措施，具体担保措施由恒阳香港、TAI� WO双方在本合同签订后再

作商定。 本公司将根据具体商定的情况，及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十、备查文件

1．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9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 TAI� WO�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LIMITED、恒阳香港发展有限公司、王磊、潘旭四方拟

签署的《借款合同》。

以上，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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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债务逾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新大洲控股” ）及子公司上海恒阳贸易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恒阳” ）、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投资” ）因资金状况紧张出现部分债务逾

期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统计核实，截至2019年5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逾期债务本金合计12,419.31万元，借

款未逾期但利息逾期支付的金额合计848.89万元。

一、债务逾期的基本情况

1、已到期债务：

序号

对方机

构名称

借款单位 借款期限

借款金额（万

元）

已还款（万

元）

欠款（万元）

逾期本金金额

（万元）

1 陈建军 新大洲控股 － 1,000.00 500.00 500.00 500.00

2

和附实

业

新大洲控股 2018.09.28－2018.11.27 1,000.00 150.00 850.00 850.00

3 程 丹 新大洲控股 2018.10.26－2018.11.25 1,000.00 100.00 900.00 900.00

4 郭卫东 新大洲控股 2018.10.17－2018.12.16 500.00 0.00 500.00 500.00

5

静安华

谊

新大洲控股 2018.10.17－2018.12.16 500.00 475.00 25.00 25.00

6 林锦佳 新大洲控股 2018.07.13－2019.1.12 3,000.00 100.00 2,900.00 2,900.00

7 林锦佳 新大洲控股 2018.11.09－2019.2.08 1,850.00 0.00 1,850.00 1,850.00

8

深圳市

瞬赐商

业保理

有限公

司

上海恒阳

2017.6.6－2018.5.31 1,000.00 650.00 350.00 350.00

2017.6.16－2018.6.12 1,000.00 0.00 1,000.00 1,000.00

9

深圳怡

亚通

上海恒阳

2018.07.27－2018.08.31 1,000.00 0.00 1,000.00 1,000.00

2018.07.27－2018.09.30 1,000.00 0.00 1,000.00 1,000.00

2018.07.27－2018.09.30 1,000.00 0.00 1,000.00 1,000.00

10

米筹商

业保理

（上

海）有

限公司

上海恒阳 2018.08.31－2018.11.30 600.00 500.00 100.00 100.00

11 李璋耀 新大洲控股 2019.03.07－2019.05.15 444.31 0.00 444.31 444.31

合计 14,894.31 2,475.00 12,419.31 12,419.31

注：上述逾期金额均不包含利息、因逾期产生的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等。

2、债务未到期，利息逾期：

序号

对方机

构名称

借款单位 借款期限

借款金额（万

元）

已还款（万

元）

欠款（万元）

逾期利息金额

（万元）

1

静安和

信

新大洲投资 2018.07.20－2019.07.19 500.00 32.00 468.00 30.88

2

华信信

托股份

有限公

司

新大洲控股 2016.11.03－2019.11.01 18,000.00 0.00 18,000.00 406.32

3

中江国

际信托

股份有

限公司

新大洲控股

2017.11.10－2019.11.10 2,585.00 0.00 2,585.00 97.42

2017.12.01－2019.12.01 4,109.00 0.00 4,109.00 174.15

2017.12.08－2019.12.08 1,660.00 0.00 1,660.00 70.36

2017.12.15－2019.12.15 1,646.00 0.00 1,646.00 69.76

合计 28,500.00 32.00 28,468.00 848.89

注：上述逾期金额均未包含因逾期产生的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等。

二、对公司的影响

1、因债务逾期，公司会面临需支付相关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等情况，进而导致公司财务费用增加。 债务

逾期事项会导致公司融资能力下降，加剧公司的资金紧张状况，对公司经营造成一定的影响。

2、公司及子公司存在因债务逾期面临诉讼、仲裁、银行账户被冻结、资产被冻结的情形，对经营造成一定的影

响。 有关公司银行账户及资产被冻结的信息详见本公司于2018年12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部分银行账户和资产被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8-125）；于2019年4月24日、5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 《关于部分银行账户和资产被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9-049、临2019-075）；于2019年5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部分资产被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77）。

3、公司将积极与债权人协商，通过解决关联方资金占用、资产处置、融资等来筹集资金。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2019年度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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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2019年第五次临时会议通知

于2019年5月19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5月3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董事

会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会议由王磊董事长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联董事王磊先生回避表决，其他与会董事以7票同意，0票反对，1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人为本

公司全资子公司恒阳香港发展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有关详细内容请见本公司同日

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的《关于关联人

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恒阳香港发展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董事会同意关联人王磊先生、 潘旭先生共同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恒阳香港发展有限公司向TAI� WO�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LIMITED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借款金额100万美元，借款期限6

个月，用于乌拉圭工厂业务发展需要。

关联关系：担保人王磊先生为本公司董事长、潘旭先生为本公司副总裁，关联人王磊先生、潘旭先生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第10.1.5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因此，王磊先生、潘旭先生为恒阳香港融资提供

担保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王磊先生为关联董事。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独

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9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董事何妮女士对上述议案投弃权票的说明： 鉴于公司之前发生过违规担保事件以及资金仍然困难的现

状，本人对该事项持保留意见。

董事孙鲁宁先生投同意票，在表决票中说明：我同意公司因业务发展借款100万美金，同意公司董事长王

磊及副总裁潘旭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并不收取担保费用及不在上述借款事项中获利。

董事陈敏先生投同意票，在表决票中说明：基于董事长王磊及副总裁潘旭对决议中所述该事项的说明，借

款的用款业务事实存在，两人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并不收取担保费用及不在上述借款事项中获利，本人同

意。

除上述三位董事以外，关联董事王磊先生回避表决，其他董事均投同意票，表决票中无说明。

本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三、备查文件

1、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9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9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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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

福建宏辉房地产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196.39亿元，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141.85亿

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61.73%。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

额度为1,179.02亿元，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762.98亿元。 上述两类担保合计总额度为1,375.42亿元，实际发生

担保金额为904.83亿元，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

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除上述两类担保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敬请广大

投资者充分关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有100%权益子公司福建宏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福建宏辉房地产” ）接受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国际信托” ）提供2.4亿元的融

资，期限不超过18个月，作为担保条件：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光旭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福州光旭阳房地产” ）对福建宏辉房地产该笔融资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

次担保中涉及的金融机构、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二）担保审批情况

2019年3月13日和2019年4月4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六十次会议和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2019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为1,500.00亿元，并授权公

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在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上述额度范围内的担保。 公司将依据各子公司及参股

公司的实际融资情况在同等级标准的范围内对担保对象和担保额度进行调剂，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

合同为准。 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审慎原则对各担保事项进行审批和管理，具体详见

公告2019-068。

本次担保在上述担保计划内实施。 根据2019年度担保计划及已实施的调剂事项，公司为子公司福建宏辉

房地产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4亿元，已使用3亿元，本次从子公司福州盛世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计划担

保2亿额度中调剂1.4亿元额度至福建宏辉房地产。 经本次调剂后，公司为子公司福建宏辉房地产提供的计划

担保额度为5.4亿元。 本次担保实施后，其剩余可使用的额度为 0�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2019年度担保额度调剂调入方情况

公司名称

2019年3月31日

资产负债率

2019年担保计划

额度（含已调整

额度）

本次调入

担保额度

本次调剂

后计划担

保额度

实际使用担

保金额

含本次公告已

使用担保额度

可用担

保额度

福建宏辉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88.19% 4 1.4 5.4 3 5.4 0

2019年度担保额度调剂调出方情况

公司名称

2019年3月31

日资产负债率

2019年担保计划

额度（含已调整额

度）

本次调出

担保额度

本次调剂后

计划担保额

度

实际使用担

保金额

含本次公告

已使用担保

额度

可用担保

额度

福州盛世达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99.24% 10 1.4 8.6 8 8 0.6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福建宏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06年3月13日；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79,600万元；

（四）法定代表人：徐国宏；

（五）注册地点：福州市闽侯县南屿镇乌龙江南大道58-1号南屿滨江城二期107#楼1层01店面；

（六）主营业务：房地产业开发、对房地产业的投资；

（七）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八）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9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08,436.28 1,179,160.97

负债总额 995,971.68 1,039,874.37

长期借款 25,000.00 0.00

流动负债 970,971.68 1,039,874.37

净资产 112,464.60 139,286.60

2018年1-12月 2019年1-3月

营业收入 51,615.54 461.82

净利润 12,792.66 28,092.85

以上2018年财务数据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立信中联审字F【2019】D-0198号审计报告。

（九）被担保方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项目用地基本情况

所属公司

成交

（亿元）

土地证号

或宗地号

土地位置

出让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绿地率 土地用途

福建宏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4.21

闽（2018）闽侯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27919

闽侯县南屿镇晓

岐、元峰等村

（二期）

199,387

1.6以下（含

1.6）

30%以上

（含30%）

商业用地

居住用地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持有100%权益子公司福建宏辉房地产接受渤海国际信托提供2.4亿元的融资， 期限不超过18个月，

作为担保条件： 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光旭阳房地产对福建宏辉房地产该笔融资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等。

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第六十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董事局认为，上述担保计

划是为了满足公司2019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 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 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担保时，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

活动具有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

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对于向非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和其他股东将按权益

比例提供担保或者采取反担保等措施控制风险，如其他股东无法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则将由非全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被担保人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2019年担保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担保在公司2019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福建宏辉房地产项目进展顺利，偿债能力良好。

综上，本次公司对福建宏辉房地产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196.39亿元，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

141.85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61.73%。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总额度为1,179.02亿元，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762.98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

资产332.04%。 上述两类担保合计总额度1,375.42亿元，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904.83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

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393.77%。 除上述两类担保，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六十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19-136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

广西金川阳光城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196.39亿元，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141.85亿

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61.73%。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

额度为1,179.02亿元，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762.98亿元。 上述两类担保合计总额度为1,375.42亿元，实际发生

担保金额为904.83亿元，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

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除上述两类担保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敬请广大

投资者充分关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持有85%权益的子公司广西金川阳光城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西金川阳光城” ）接受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金信托” ）提供2.5亿元的融

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作为担保条件：公司合并持有51%权益的参股公司广西丽原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西丽原生物” ）以其名下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以广西丽原生物100%股权提供质押，公司对广西金

川阳光城该笔融资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广西金川阳光城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

内，本次担保中涉及的金融机构、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二）担保审批情况

2019年3月13日和2019年4月4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六十次会议和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2019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为1,500.00亿元，并授权公

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在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上述额度范围内的担保。 公司将依据各子公司及参股

公司的实际融资情况在同等级标准的范围内对担保对象和担保额度进行调剂，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

合同为准。 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审慎原则对各担保事项进行审批和管理，具体详见

公告2019-068。

本次担保在上述担保计划内实施。 根据2019年度担保计划及已实施的调剂事项，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广西

金川阳光城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20.8亿元，已使用20.8元，本次从子公司广西东鼎华光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的计划担保1亿额度中调剂1亿元额度至广西金川阳光城， 本次从子公司福州海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计

划担保44.6亿额度中调剂1.5亿元额度至广西金川阳光城。 经本次调剂后，公司为子公司广西金川阳光城提供

的计划担保额度为23.3亿元。 本次担保实施后，其剩余可使用的额度为 0�元。

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亿元）：

2019年度担保额度调剂调入方情况

公司名称

2019年3月31

日资产负债率

2019年担保计

划额度（含已调

整额度）

本次调入

担保额度

本次调剂

后计划担

保额度

实际使用担

保金额

含本次公告已

使用担保额度

可用担保

额度

广西金川阳光城实业

有限公司

96.47% 20.8 2.5 23.3 20.8 23.3 0

2019年度担保额度调剂调出方情况

公司名称

2019年3月31

日资产负债

率

2019年担保计

划额度（含已调

整额度）

本次调出担保

额度

本次调剂后

计划担保额

度

实际使用担

保金额

含本次公告

已使用担保

额度

可用担保

额度

广西东鼎华光文化投

资有限公司

100.97% 1 1 0 0 0 0

福州海坤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101.68% 44.6 1.5 43.1 22 22 21.1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广西金川阳光城实业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11年01月26日；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

（四）法定代表人：黄小达；

（五）注册地点：南宁市邕宁区银峰路36号水产畜牧培训中心大楼四楼36-82号房；

（六）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对房地产业、有色金属行业的投资，国内贸易，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

工；

（七）股东情况：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100%权益子公司阳光城集团广西有限公司持有其85%股权，中航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15%股权。

广西金川阳光城实业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持有85%权益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广西金川阳光城股权结构图如下：

（八）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8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2019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50,923.30 1,254,048.68

负债总额 904,492.78 1,209,768.76

长期借款 154,100.00 121,536.00

流动负债 750,392.78 1,088,232.76

净资产 46,430.52 44,279.93

2018年1-12月 2019年1-3月

营业收入 116,252.41 0.00

净利润 17,243.62 -2,153.81

（九）被担保方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项目用地基本情况

序

号

所属

公司

成交

（亿元）

土地证号

或宗地号

土地位置

出让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绿地率 土地用途

1

广西金

川阳光

城实业

有限公

司

9.86

450109100201

GB00009

南宁市邕宁区龙华

路北侧

98,460.84 2.5 35% 住宅

2

450109100201

GB00011

南宁市邕宁区江湾

路南侧

151,735.01 2.5 35% 住宅

3 1.60 5007030

南宁市五象新区3

号路西侧

22,543.12 6.0 35%

商务金融、批

发零售、住宿

餐饮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持有85%权益的子公司广西金川阳光城接受浙金信托提供2.5亿元的融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作为

担保条件：公司合并持有51%权益的参股公司广西丽原生物以其名下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以广西丽原生物

100%股权提供质押，公司对广西金川阳光城该笔融资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广西金川阳光城为公司提

供反担保。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等。

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第六十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董事局认为，上述担保计

划是为了满足公司2019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 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 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担保时，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

活动具有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

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对于向非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和其他股东将按权益

比例提供担保或者采取反担保等措施控制风险，如其他股东无法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则将由非全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被担保人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2019年担保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担保在公司2019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广西金川阳光城项目进展顺利，偿债能力良好，同时公

司合并持有51%权益的参股公司广西丽原生物以其名下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 以广西丽原生物100%股权提

供质押，广西金川阳光城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综上，本次公司对广西金川阳光城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196.39亿元，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

141.85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61.73%。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总额度为1,179.02亿元，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762.98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

资产332.04%。 上述两类担保合计总额度1,375.42亿元，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904.83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

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393.77%。 除上述两类担保，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六十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一日


